
区建安委办关于印发《南山区城镇燃气安全
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工作方案》的通知

区发展改革局、区教育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南山公安分

局、区民政局、区司法局、区财政局、区住房建设局、区文

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区卫生健康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城管

和综合执法局、各街道办事处、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山管

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山监管局、市交通运输局南山管

理局、南山消防救援大队，市燃气集团南山分公司：

根据市安委会《深圳市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实施

方案》、市住房建设局《深圳市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专班工作方案》和区安委会《南山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

工作实施方案》部署要求，我办制定了《南山区城镇燃气安

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落实。

特此通知。

南山区建设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10月 13日

（联系人：任晓寒；联系电话：26010065）



南山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
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区关于城镇燃气安全专

项整治工作部署，根据《深圳市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实施方案》、《深圳市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工作

方案》和《南山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现决定成立南山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以下简

称区工作专班），进一步强化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

统筹，协调督促各有关部门抓好城镇燃气安全整治各项工

作。

一、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区关于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

工作的决策部署，对接市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

统筹协调并指导督促各部门推进专项整治工作任务；研究解

决专项整治中的重大事项和重大问题，落实工作中的重要政

策措施，按程序请示报告重要事项。

二、组织架构

（一）区工作专班

召集人单位：区住房和建设局

副召集人单位：区应急管理局

成员单位：区发展改革局、区教育局、区工业和信息化

局、南山公安分局、区民政局、区司法局、区财政局、区住

房建设局、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区卫生健康局、区应急



管理局、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各街道办事处、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南山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山监管局、市交

通运输局南山管理局、南山消防救援大队，市燃气集团南山

分公司。

区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设在区住房和建设局。

（二）区工作专班办公室

主 任：岳永中 区住房和建设局三级调研员

副主任：唐益民 区住房和建设局燃气管理办公室主任

组 员：区发展改革局、区教育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南山公安分局、区民政局、区司法局、区财政局、区住房建

设局、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区卫生健康局、区应急管理

局、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各街道办事处、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南山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山监管局、市交通运

输局南山管理局、南山消防救援大队相关科室负责同志，市

燃气集团南山分公司相关负责同志。

工作职责：负责专项整治工作的统筹调度和上传下达；

负责工作专班内部日常事务工作；负责起草、审核、印发重

要文稿，办理各类有关文电；负责组织、筹备相关工作会议；

负责编发工作简报和信息;负责督办各项重点工作落实;对排

查出的隐患和问题提供专业意见和技术服务；参与专项整治

工作调研，提出完善有关管理制度和标准的意见建议；参与

专项整治明察暗访和督导检查；协调落实工作专班办公室场

地等后勤保障。

集中办公：集中攻坚期间（即日起至 2023年 12月底），



请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南山公安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南山监管局、市交通运输局南山管理局、南山

消防救援大队分别派员在区工作专班办公室（区住房和建设

局）集中办公。

三、工作机制

（一）工作调度机制。区工作专班将根据工作需要召开

专班工作调度会议，由召集人单位或副召集人单位组织召

开，原则上采取会议形式，也可采取现场会的形式，深入一

线召开，各成员单位派员参加。专班调度会议主要任务包括：

传达学习、贯彻落实各级领导指示批示精神和各级会议部署

要求；听取各有关单位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交流经验做法；

协调各有关单位工作情况；其它需要区工作专班会议研究或

通报的事项等。

（二）工作督导机制。专班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适时

组织开展全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督导检查，对于整治工

作不全面、不彻底、走形式、走过场的单位，予以通报、约

谈。

（三）信息报送机制。专班办公室将定期报送全区专项

整治工作简报和信息，遇到重大问题随时上报。各成员单位

要结合自身整治工作情况，定期向专班办公室报送工作小结

和工作亮点等情况。

（四）工作沟通机制。专班办公室将通过政务微信组建

专班工作联络群，便于工作沟通联络。

四、其他事项



（一）全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结束后，区工作

专班和专班办公室自行撤销，不再另行发文。

（二）在全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期间，专班办

公室人员因工作变动等需要调整的，所在单位应及时向专班

办公室报备，并自然递补相关人员，不再另行发文。

（三）区工作专班各成员单位人员要服从工作安排，认

真履责，确保各项工作有部署、有行动、见成效。

（四）请各成员单位尽快确定区工作专班办公室组员，

按照政治过硬、业务素质强、身体健康、有较强的文字功底

和组织协调能力等要求指定 1名业务骨干，并填写区工作专

班成员单位人员名单（详见附表），于 2023年 10月 12日下

午下班前报送区工作专班办公室。请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南

山公安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山监管局、

市交通运输局南山管理局、南山消防救援大队选派的组员于

2023年 10月 13日上午 9:30前到区工作专班办公室集中办公

（区住房和建设局，地址：南山区桃园路 2号区委大楼 3楼

A309）。

附件：区工作专班成员单位人员名单



附件

区工作专班成员单位人员名单

成员单位名称（盖章）：

成员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区工作专班成员单位

分管负责同志

区工作专班成员单位

相关科室负责同志

区工作专班成员单位

业务骨干

说明：区工作专班办公室业务骨干，要求集中办公。集中办公人

员要自带办公电脑。


